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柳北市监处罚〔2026〕A040701号

当事人：张良
性别：男
名族：汉族
出生日期：*
身份证件号码：*
联系电话：*
住址：*
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地址：*

2025年7月30日我局接到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检察院移交的《检察意见书》，内容为2021年1月至2023年6月30日，被不起诉人张良在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，从曾繁富处购买了价值人民币158038元的555、万宝路等品牌香烟，再以每条加价10元的价格转卖给冯世亮、覃光内、卢张民、赖晗、黄强，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45980元。2023年6月30日，公安机关在柳州市柳北区红碑路顺泰家园3栋403室张良家中将其抓获归案，并在其家中查获蓝色555牌香烟4条、万宝路牌香烟1条零9包。被不起诉人张良非法销售卷烟的数额未达到非法经营罪5万元的立案标准，但其在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销售香烟，金额共计人民币45980元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第十六条、第三十二条的规定，柳南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对张良予以相应的行政处罚。当事人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为进一步查清事实，我局于2025年9月9日对当事人进行立案调查。
经查实,当事人于2021年1月至2023年6月30日期间，在未依法取得《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》的情况下，通过微信从事烟草制品零售活动。至2023年6月30日被柳州市公安局柳南分局查获时，当事人所经营的烟草制品货值共45980元，因当事人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快递费不等且未制作记录，故利润无法计算。
上述事实，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证据一：当事人张良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，证明当事人的身份信息。
证据二：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》1份（附件：1、不起诉决定书壹份、指定管辖材料壹份；2、刑事侦查卷电子卷宗（光盘）壹张），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讯问笔录1份，现场照片2张，搜查笔录1份，柳州市公安局柳南分局对当事人的讯问笔录10份，柳州市公安局柳南分局对冯世亮、覃光内、卢张民、赖晗、黄强的询问笔录各1份，柳州市公安局柳南分局扣押决定书和扣押物品、文件清单各1份，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共18页，证明本案线索来源，及当事人存在未依法取得《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》的情况下从事烟草制品零售活动的情况。
证据三：我局对当事人的询问（调查）笔录1份，证明当事人存在未依法取得《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》的情况下从事烟草制品零售活动的事实。
以上证据一至三均由当事人签名确认。
2026年3月27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柳北市监罚告〔2026〕A031601号），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、处罚内容及享有的权利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当事人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属于无证零售烟草制品的行为，违法经营额为45980元，违法所得无法计算。
当事人无证零售烟草制品的违法经营额在3万元以上，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2023版）》中《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从重处罚适用情形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条、第六条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对当事人无证零售烟草制品的行为给予从重行政处罚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无证零售烟草制品活动，并给予罚款22000元的行政处罚。
当事人应当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凭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》到中国建设银行缴纳罚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15日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7日 







(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单位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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